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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: 

入会须知 

一、总则 

为规范会员管理，保障会员权益，推动家校社协同育人领域高

质量发展，根据《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章程》及会员管理要求，

制定本须知。本须知适用于单位会员与个人会员的入会申请、权益

保障及服务对接。 

二、入会条件 

（一）单位会员 

1.中小学校、幼儿园、大中专院校（包括开放大学、职业院校）、

国家有关机关事业单位，各地教育行政部门、妇联、关工委、科研

单位、社会组织、行业企业等机构；科技、消防、文旅、社区、街

道等家校社协同育人社会资源单位。 

2.认同专委会宗旨，热心家校社协同育人事业。 

3.愿意履行会员义务，积极参与专委会组织的活动。 

（二）个人会员 

1.所在单位为中小幼学校、大中专院校、开放大学、职业院校、

妇联、关工委、科研机构或相关社会组织，从事家校社协同育人、

心理健康、体制机制建设等领域的教育管理、教学实践、科研攻关、

政策研究等相关工作的专业人员；科技、消防、文旅、社区、街道

等家校社协同育人社会资源单位工作人员；中小学家长委员会成员；

心理学、教育学等相关专业在校学生。 

2.认同专委会宗旨，愿意分享上述领域的实践经验或研究成果。 

    3.愿意履行会员义务，积极参与专委会组织的活动。 

三、入会程序 

会员入会需按照《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章程》《中国教育发

展战略学会分支机构管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提交相关材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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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单位会员：填写《入会申请表》（见附件 2），需加盖公章，

同步提交单位简介（含家校协同工作基础）；企业、民非机构申报

单位会员需补充提供：单位简介、营业执照副本扫描件、国家企业

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中无“严重违法失信企业”和无“行政处罚”

的截图、人民法院网或中国裁判文书网中“无诉讼或法律纠纷”的

截图。 

2.个人会员：填写《入会申请表》（见附件 3），同步提交个

人简历（含核心成果或实践经历）。 

3.材料投递： 

入会申请表盖章扫描后，以 PDF 形式发送至秘书处工作邮箱：

jiaxiaoxietong@126.com。 

4.申请确认 

会员申请通过审核后，缴纳会费，发放电子会员证书。 

四、会员权益 

1.组织参与权：会员享有选举权、被选举权和表决权；有权对

专委会工作提出建议、批评和监督。 

2.信息知情权：优先获取专委会收集的国家有关家校社协同育

人政策解读、行业研究报告、实践案例汇编等内部资料。 

3.活动优先权：优先参与学术年会、科研论坛、专题研讨会、

专业培训等活动，单位会员可优先获得分会场承办或成果分享，个

人会员可优先参与成果分享。 

4.课题申报权：拥有申报学会、专委会相关家校协同育人等领

域教育科研课题的资格，优先获得专委会学术委员会专家课题指导。 

5.成果展示权：研究成果、实践案例可优先在专委会官网、公

众号、年度成果汇编、学术论坛等平台展示；符合条件的可推荐参

编“家校协同成果集”。 

6.提案建议权：有关行业发展提案及政策建议等，专委会可酌

情协助对接相关主管部门。 

mailto:jiaxiaoxietong@126.com、


 3 / 5 

 

五、会员服务 

（一）基础服务 

1.建立专属会员档案，提供秘书处对接服务，响应咨询需求。 

2.定期推送政策动态、活动预告、资源对接等信息。 

3.提供会员专属展示，支持在官方平台展示单位/个人会员身

份。 

4.在专委会官网、公众号为会员提供专属宣传空间（相关材料

须经内容审核通过）。 

（二）专家对接服务 

1.为单位会员提供相关政策研究、实践指导专家，提供方案设

计、问题诊断等专家咨询对接支持。 

2.组织专家线上答疑或公益讲座。 

（三）联合出版服务 

优先参与专委会组织的专著编写，单位会员可作为参编单位署

名，个人会员可承担章节撰写。 

（四）行业数字化与智能化应用服务 

1.专项培训组织：开展家校协同领域数字化、智能化专项培训，

采用线上线下结合形式，会员可优先报名并享专属优惠。 

2.协同合作搭建：链接会员间数智化经验交流，对接国内优秀

教育数智化机构，组织 “数智化合作对接会”，推动资源共享与项

目合作。 

3.数智化支持保障：为会员数智化发展提供需求诊断、方案推

荐服务，针对单位会员个性化需求，协助对接适配的数智化解决方

案资源。 

六、会员义务 

1.遵守学会章程及各项规定，维护学会和专委会声誉和权益。 

2.积极参与专委会组织的活动，每年至少参与 1 次学术交流、

或培训等活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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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按规定缴纳会费，单位会员与个人会员会费标准按学会统一

标准执行。 

4.主动分享实践经验或研究成果，配合专委会开展行业调研、

案例征集等工作。 

七、会费标准 

会费按《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会费收取和管理办法》标准执

行，由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开具财政部监制的会费发票。 

1.会费标准： 

（1）个人会员：每年缴纳会费 300 元。 

（2）普通会员单位：每年缴纳会费 2000 元，含本单位 3 名以

内个人会员会费。 

（3）理事单位：每年缴纳会费 3000 元，含本单位 1 名理事，

以及 4 名以内个人会员会费。 

（4）常务理事单位：每年缴纳会费 5000 元，含本单位 1 名常

务理事，以及 9 名以内个人会员会费。 

2.鼓励会员单位为专委会科研工作提供公益专项资金支持。 

八、退会说明 

1.主动退会：会员申请退会需提交书面申请，秘书处审核通过

后办理退会手续； 

2.以下情况视同退会： 

（1）连续 2 年不缴纳会费或无故 2 年不参与任何专委会活动

的，视为自动退会，会员身份予以注销。 

（2）违反学会章程或法律法规的，经理事会（或常务理事会）

审议后取消会员资格。 

 

附则：本须知由家校协同专委会秘书处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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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家校协同专业委员会 

2025 年 10 月 20 日 


